
·446·

理论研究

论圣人之乐的三层境界
陈玲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圣人这一概念的内涵丰富繁多，此处的圣人既指一种活跃的生命精神的状态，也指道德

上的完美人格。及至宋朝，圣人的“内在化”已成为人心良知的象征符号，圣人之学开始走向世俗，不再极具神秘色彩。儒家学

说的话语体系中，个人道德的完善与生活的乐趣不是分道扬镳的陌路人，相反，二者在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交织融合。

从此种文化精神出发讨论形而上哲学层面的圣人之乐，分为三层境界：乐物、乐道、乐己，此三层境界不是平行并列，而是逐层

上升的关系，探求圣人留下的精神内核，有助于为今人构建出更高境界的道德与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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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中存在“乐生”这一重要命题，

它既指享受人生的乐趣，也指为仁为义而生活所获得的快乐。

中国传统智慧中，儒家和道家学说本身皆为体现“活泼泼”的

生活和生命的人生哲学，追求将日常生活塑造成一种融生命体

验与哲学思考于一体的人生境界。此外，快乐的层面相当丰

富，如口腹之欲之乐、富贵者之乐、山川林泉之乐、凝神观照

之乐、感悟天理之乐等。到了宋代，“孔颜乐处”更是成为宋

代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核心话题。笔者于此处思索的话题是形

而上的“圣人之乐”，圣人是一种一般常人难以企及的理想境

界，而君子常以圣人境界为向往。圣人并非不问世俗、不食人

间烟火的存在，而是指一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显现天理的

完善人格；圣人也并非看破红尘、失去喜怒哀乐之感的存在，

而是享受着他们自身独有的快乐，本文所要探索的话题便出自

这样的观点。

中国宋明理学家在为儒家学说构建宇宙本体论的同时，圣

人的快乐亦随之体现出三层境界，一是乐物，二是乐道，三是

乐己，前两层快乐需要从外物得来，与外物紧密相关；而第三

层的圣人之乐则从圣人自身得来，自成一完满的宇宙，快乐也

无须从他处寻。换言之，圣人所感悟的快乐从以物为乐和以道

为乐再上升至宇宙的感通之乐，即天地大乐。本文尝试依次阐

述圣人之乐的三层境界，探讨古代生命美学的深层内涵。

一、以物为乐

（一）君子役物

理学家眼里的“乐”是一种陶冶性情的方法，如何能从

物中得到快乐呢？古人常言圣人持“有情而无累”的态度，而

且达至“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庄子·应帝王》）的境界。这是说圣人即便已经从自然万

物和社会生活中领悟了其后运行的大道，但他们仍然对生活充

满热情，没有变成冷冰冰的无情之人。程颢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

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

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1]

这天地间俱是一片“活泼泼地”，上有飞鸢、下有游鱼，

程颢领悟到的是这一盎然生机，所以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

体”，仁者眼中的人与物的界限已经消融。是鸢在飞还是人的

思绪飞扬，是鱼儿自在水中游还是人向往鱼的快活？这都不

重要，因为不论是鸢、是人还是鱼，他们都是同属同一天地大

道之理，只不过各自体现为不同的形体，正如“天所赋为命，

物所受为性”（《周易程氏传》卷一《乾传》）。朱子也说：

这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

“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语

类》）仁者掌握至理，所以不会去刻意期待什么，也不会有心

去忘却，使其自然而然的生发、消长，所谓“率性之谓道”，

即顺应其人的本性、物的本性，生生之意，通贯流于自然与社

会之中。

如此而来，圣人“乐物”但他们不会刻意去区分物与人

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物有物性、人有人性，区别在于各禀

其性而行，不会是桃树开梨花。即圣人眼中的万物背后的天地

大道只有一个，人与物各自所禀赋的理是一致的，不过是不同

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程颐评论“孔子称许颜回不迁怒”时

说：

“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

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

怒于室。……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遗书》卷十八）

心如明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或许是不沾滞于物。

圣人心公气正，情顺万物，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悲欢。不过他

们的情是自然而然地，宛如一面明镜，见好便是好，见恶便是

恶，见乐即乐，见悲即悲。可见，圣人的乐与悲，不系于一己

之私心而系于外在之物，即便是系于物但不是为物所累，他们

能超脱于物外，何能如此？外物在圣人心中引起或喜或悲或乐

或怒的情感波澜，这是“役于物”的阶段。又因为心如明镜，

所以当外物移开，不再通过这面镜子投射到君子内心之时，外

物所引起的涟漪随之复归平静，心境复归澄明，此乃君子“役

物”的阶段。君子的心情会因外物的不同产生悲喜不一的情感

变化，但又能不沾滞于物，绝不拖泥带水，所以圣人能役物而

不为物所役。

（二）与物同乐

上面谈到圣人在与物的接触中能与物同悲欢也能不沾滞于

物，圣人与物的关系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划分为两个维度。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相对应的可看作是观物的两种态度，即“以我观物”和“以物

观物”。《论语·阳货》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何？

缘自这天地俯仰之间，道无不在，万物一体，区别在于我们选

择何种方式去观物。邵雍在《邵雍集》（第49页）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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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

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

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

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

我于其间哉！

观看行为并非一单纯的视觉活动，我观花，花观我，不

是视角的变化，而是形容物我之间的交相往复。朱良志先生

有言：“观我、观物的根本特征是物我之间的互相逗发、交相

感会，随着我中物、物中我相融活动的加深，最终趋于物我大

融合。”[2]天以心观物，但又不只有心，还有理，而这个理不

是抽象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客观态度，即如实、客观地对待事

物。“以我待物”时，人的主观意识活跃其中，夹杂着作为

人的复杂情绪。因为我孤寂，所以林中小屋是凄清的；因为

我开心，所以花草都在微笑，不过如此一来，人的主观情感时

刻参与观物的活动当中，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

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此外，因为圣人能“反

观”，所以他们可以做到“一万物之情”，发觉万物背后之

理，君子“反观”事物时已经进入了“以物观物”的境界，此

时已无需“我”的存在了。这就是“无我之境”，是“以物观

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什么叫“以物观物”？叶

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说：“这就是说白鸟就

是白鸟，寒波就是寒波，我没有说寒波就是悲哀，也没有说白

鸟就是悲哀。”如果说了“悲哀”一词，就证明此中有了人的

情感足迹，但“以物待物”是以物原本的面貌去观照他们，如

实反映物本身，这是圣人观物的另一基本特点和基本态度。

上面谈了圣人观物的两种基本态度，即“以我观物”和

“以物观物”，宋明理学家程颢更强调“仁者与物同体”之

乐，可以理解为仁者暂时抛却自我，融入物中去体会万物，换

言之，他更看重“以物观物”的态度。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

到“以物观物”呢？理学家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此处仅

列举一部分：无欲、静悟、识仁、存诚、持敬、格物穷理、居

敬涵养、率性而为等方法。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可观”，周敦

颐“窗前草不除”，因其与“自家意思一般”，宇宙万物共禀

一理而生，即生生之道，这是从本体论来看。换个角度，人与

万物共存世间，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物兴衰与

人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如此看来，“仁者与物同体之乐”不

会是一种私人之乐，而是世间万物平等之乐，一种大快活。所

以，人为何能够与物同乐呢，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哲理？朱子

曰：“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心自有此物，所

以才动便应。”这便是“感应”了，人心承接天地之心而来，

人为“天地之子”，这是宋明理学家的共识，而且周敦颐在

《太极图说》里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人能够在此中

发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不过“感应说”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此处略掉。

二、以道为乐

（一）乐于体道

宋明理学讲求向内思道，追求道德品格的至善境界，这

一过程即“体道”，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中体悟道的过程中感

受到快乐，此处强调的是动态过程。正如程颐说“道中自有其

乐”，《二程集》言：

“乐循理之谓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乐也。

才到乐时，便是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何苦而不循理，自

不须勉强也。

循理，“循”即“按照、遵循”，所循之理即道。若为循

理而循理，循理成为功利性目的，为达目的不顾自身情况勉力

而为，也并非圣人所为。圣人以循理为乐，这强调在体悟道的

过程中的体会快乐，只有“循理”至无丝毫勉强的程度，而且

不是为了追求循理之乐而循理时，“ 乐”便自然生。不过，

为何循理会带来快乐呢？

在程颐看来，“心”与“理”完全合一境界时，在精神上

所产生的一种愉悦感。他说：

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

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一个道。

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

人，一也。
[3]

换句话说，天命、物理和人性在程颐眼中本质上都是相

同的，都是同一“理”。而“循理”即“继之者善也”，便是

遵循天命、物理与无不善之性。朱子言“四德之元，犹五常之

仁”，他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相贯通，所以，此处“循理”除了

遵循自然的规律与法则，还应包含遵循社会的制度与规范。

那么，与自然规律、社会规范完全合一时，为何便能产

生了“乐”？人若能做到与自然规律完全一致，那么便自然

能达到“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与自然成为真正

的一体时，人类及万物便都可以充分地实现各自生命的本质，

从而万物之性都获得最充分地发展和最根本的满足，此时获

得了自由之乐。此外，人若能做到与社会规范完全一致，既

能让自己心安理得、无忧无患的生活，又能不扰他人，使人

心情舒畅。所以，当有人对程颐说：“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

应甚劳苦。”程颐回答说：“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日

践危地，此乃劳苦也。”[4]也就是，人遵循社会规范既能使自

己舒畅无忧，又能让他人自由舒心，亦即人遵循社会规范时

是“乐”的，正应了《论语》中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距”。

（二）乐于悟道

圣人悟道有所得自然就产生了快乐，“乐于悟道”的侧重

点悟道的静态结果中感受到快乐。宋明理学家孜孜不倦地为中

国儒家学说搭建形而上的宇宙论，若言其志，大概是“近取诸

身，百理皆具”，在身边事物中体会生生不息之理。朱熹说：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

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

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

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

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

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此句虽是针对论语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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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片段的有感而发，但朱子将其提升至理学高度，即以日用

之常为出发点和和感触处，开阔其视野、扩大其胸怀，直到体

悟到日用之常背后的“理”与“妙”，即达到“与天地万物上

下同流”的状态。这既是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的表现，也是

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人生追求。正如《近思录·道体篇》

所言：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河南程氏遗书》

卷十一《师训》）

自家体贴着天理至深夜，程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是一副十分欢快的画面，他处于兴奋不已、手舞足蹈的状

态，此种欣喜状态从何而来？那便是其体悟到天理，每有所得

所悟，自得而悦。这是悟道有得之时自发溢出的喜悦与快乐。

三、以己为乐

（一）主客合一

圣人有以物观物之乐，有悟道之乐，冯友兰先生说这还

只是停留在“乐道”的阶段，圣人的快乐还需要与外界发生关

联，此时的道与主观和客观仍处于分离状态。而圣人只有真正

的与道合为一体，即“以己为乐”，使乐的主体和乐的客体完

全结合，才是真正的悟道之乐，圣人所乐的正是这种主客一

体的存在状态。[5]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与万物或人与天的直接融

合，而是人与天地万物的本质“天理”的一体。那么，为什么

人道合一就成了真正的悟道之乐呢？或许是人与道相合时达成

一种“我即道，道即我”的理想状态，如程颢“万物静观皆自

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秋日偶成》）圣人以己为乐，他的快乐并非从外在寻得，

而是他内心状况的自然反照，圣人与道合一时，观我即观道，

天地大成于吾心，自然无须再从自身之外去寻求所谓的快乐。

此外，“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家讨论的一个重点理论

命题，李煌明说程颐和朱熹都未直接点明“孔颜之乐”乐在

何处，真德秀将其说得明白而清楚，他在《西山先生真文忠文

集》中说：

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内

外精粗二者并进，则此心此身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

中，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此乃颜

子之乐也。

“孔颜之乐”便是身心与“理”为一的不期之乐。“身心

与理为一”直接点明了“孔颜之乐”的原因，“不期乐而乐”

则表明他对“孔颜之乐”的态度一不是追求 “乐”而乐，而

是没有先存一个期盼“乐”之心。圣人并非为了追求悟道之乐

而强行悟道，这就回到前面第二部分的循理之乐了，循理的是

一体悟道的过程，循理的顶级目标即人与道合，真德秀说，身

心与“理”为一，“天理浑然”境界时，“穷通得丧与凡可忧

可喜之事举不足以累其心”即心无所累。真德秀又说：“饭

疏饮水复何求?道在胸中百不忧。”“循理则乐，不循理则不

乐。由乎礼则安，不由乎礼则危。”

为何“道在胸中”便可“百不忧”，为何“穷通得丧与凡

可忧可喜之事举不足以累其心”呢?因为心中已经抓住了世间

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即“理”，世间事物其实“同一理”，

就相当于对“凡事物当然之理”无不洞晓、知无不明，所以也

就胸有成竹，故无忧无惧；身心与“理"为一，超越了物我之

私、物我之别，所以“穷通得丧”与“可忧可喜之事”都不足

以累其心；“由乎礼则安，不由乎礼则危”，“礼”在“礼

教”制度下便是社会的基本规范，一个不循社会基本规范即

“礼”的人当然会为社会所不容从而置身于危险境地。遵循社

会基本规范便可为社会所认可，身心便可安。

因此，为了获得此种顶端的悟道之乐，我们又该怎么做

呢？

儒家讲“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朱熹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所谓“人欲”既指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范的某些

追求、欲望，也指对超出生活日用的物质享受的追求。如朱熹

说，寒而欲暖，饥而欲饱便是“天理”，但是“求美服，好好

色”便是“人欲”。朱熹所谓“天理流行”实际也就是心与天

理一体，心与理一，所以廓然而大公、无物我之私，故可以使

人体会到在“理”中的踏实与从容、超越物我之后的自由与悠

然之乐，这与程颐“道"中的自由之乐是一样的。

陈埴的《木钟集》亦有言：“从生到死，都是道理，顺

李而行，触处即乐。行乎富贵则乐在富贵，行乎贫贱则乐在贫

贱，夷狄患难触处而然。盖行处即是道，道处即是乐，初非以

道为乐而乐之也。”因为圣人的心胸已经纯粹“天理”，“满

腔子都是道理”，完全与“天理”合而为一，人便已经是“天

理”的化身。故而无论是处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在逆境还是

顺境于他们心中的“乐” 都无所加损，“触处是乐”。又因

达到了纯粹“天理”的境界，所以一言一行无不是“理”，故

“行处即是道”。更可贵的在于：他已经明确地点出了与“天

理”合一的“孔颜之乐”境界不仅是忘记了“以道为乐”，也

没有了私我，是超越物我后所具有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此

味与我两忘”的境界，“此味” 便是“道在胸中”的滋味，

也就是道德情感。

（二）天地至乐

圣人的快乐从“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上升至以体

道、悟道为乐，这是人为循道的阶段，圣人亦有自身的喜怒

哀乐，只是因为心如明镜，不沾滞于物；当圣人达到了一定

的道德超越境界，便步入第二个阶段，以己为乐，即自然循

道的阶段，人与理合一，不再是“以物为乐”或者“以道为

乐”，因为这都是外物所携而至，此时圣人所必然拥有的是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物我两忘的自由之乐。存在于此种状态

下的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为“天理”所现，圣人的快

乐也就从自身得来。圣人不会认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此

种天地至乐，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向来并非“至乐”，而是一种

合乎天理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在穷尽天下之理后，在人与道完

全合一后，自然而然生成的一种精神心理状态，此时此刻，万

物“顺生遂性”，由自己之“生”“性”的满足而推至万物之

“生”“性”的满足，亦即是仁”，个体“生”“性” 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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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只是个体之乐，而万物“生”“性”的满足却是天地之大

乐。

结语

如果说“感荡血脉，通流精神，存宁正性”是一个人的

快乐，是一身之中精神与血脉“感荡”与“通流”之乐，那

么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万物息息相通、相互

感荡、通流如一人，则是整个宇宙的感通之乐，则为天地之至

乐。宋明理学家为中国人建造了一座人生之乐金字塔，今天的

人们再去温习圣人的思想足迹时，能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和心灵净化之感，让人们始终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生活目标，

是对中国社会生活形而上层面的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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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为了能够有效的进行风险管理，当下常用金融期权、期货

以及相互交易等金融工具与对金融风险进行抵消。在对这些金

融工具进行定价时采用定价模型实现，主要就是对模型中的各

种值进行加权求和，而在计算过程中数理统计的应用最主要，

通过精确的逻辑推导帮助金融研究进行风险管理，最后实现减

低风险损失的程度。

七、结论

社会金融的不断发展是我国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体现，

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研究中的很多方面都在合理

应用数理统计中的相关理论知识。数理统计不单单是数学学科

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金融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开

展金融研究最基础的知识，对金融研究的全部内容起着贯穿作

用。目前，金融产品定价、金融数据、金融计量分析和风险评

估和决策分析等都在运用数理统计。另外，金融工程、金融数

学也是建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之上而建立起来的一整

套的理论体系。所以说金融研究中应用数理统计非常普遍。因

此，对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和统计方法运用的合理性，可以对

金融研究中的风险准确估测，降低风险损失，推动金融研究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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